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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1 证券简称：冠农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71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嘉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有偿
收回公司浙江嘉兴地块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情况概述

为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利用效率，2025年12月23日，公司八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嘉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有偿收回公司浙江嘉兴地块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浙江嘉兴地块资产交由嘉兴高新开发区管委会下属嘉兴市秀新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秀新建设”）有偿收回及签订的《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2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sse.com.cn《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嘉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有偿收回公

司浙江嘉兴地块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66）
根据公司（乙方）与秀新建设（甲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补偿、补助项目总金额为 3,

763.73万元。其中第一期甲方向乙方支付总补偿价款的60%，即2,258.24万元。乙方在2025
年12月31日前签署本协议，甲方另行按乙方有证土地面积，每平方米50元支付签约奖励费，

合计60.85万元，于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给乙方。

二、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已收到秀新建设第一期补偿款2,258.24万元及签约奖励费60.85万元，合计2,
319.09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事项对公司利润的具体影响，将以资产腾空、移交的实际完成情况及年度审计结果为

准。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稳妥推进资产腾空、移交等后续工作。同

时，公司会根据事项后续进展，严格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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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12月24日以传真方式、电子邮件方式、公司OA办公系统

或亲自送达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五）会议由董事长刘中海先生主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2025年12月3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sse.com.cn《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69）
同意新疆冠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提供4.06亿元无息借款（即借款利率为0%），公

司无需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同意授权公司经理层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全权办理借款相

关的全部事宜。

本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中海先生、明东先生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绩效考核及薪酬相关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孙保新先生作为考核对象已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报备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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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2025年度，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

东新疆冠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冠农集团”）累计向公司提供了4.05亿元的无息借

款（即借款利率为0%）。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偿还所有借款。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 本次关联交易未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发生重大变化。

● 自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冠农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其他各类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为79.31万元；公司亦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同类别的关联交易。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借款事项可以免于按照关联

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2025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冠农集团累计向公司提供了4.05亿元的

无息借款（即借款利率为0%），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偿还所有借款。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29日，公司八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新疆冠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提供4.06亿元无息借款（即借款利率

为0%），公司无需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同意授权公司经理层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全权

办理借款相关的全部事宜。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中海先生、

明东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了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公司控股

股东向公司提供4.06亿元无息借款（即借款利率为0%），且无需公司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主

要是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豁免情况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关联交易未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发生重大变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6.3.18条第二款“关联人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利率水平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且

上市公司无需提供担保，上市公司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等相关规定，本

次公司控股股东冠农集团向公司提供借款事项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冠农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其他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为79.31万元，公司与不同关联人未进行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交易对方（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冠农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刘中海先生是公司的董事长，公司董事明东先生为冠

农集团副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冠农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上述行为构成关联交

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冠农集团成立于2012年10月18日，法定代表人：刘中海；注册资本金：16,000万元；注

册地：新疆铁门关市经济开发区农产品会展电商物流中心北区二层 201-210室，主要经营范

围是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农副产品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设备租赁等。新疆绿原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持股100%，实际控制人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2、关联方与公司不存在其他的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其他任何关系。

三、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控股股东支持公司业务发展，无需支付利息且无需提供担保或抵押，不

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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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新疆库尔勒市团结南路48号小区冠农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2

358,539,341

46.14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中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注册地址表述调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307,441

比例（%）

99.0985

反对

票数

3,105,600

比例（%）

0.8661

弃权

票数

126,300

比例（%）

0.0354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307,441

比例（%）

99.0985

反对

票数

3,105,600

比例（%）

0.8661

弃权

票数

126,300

比例（%）

0.035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注册地址表述调整暨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374,733

34,374,733

比例（%）

91.4060

91.4060

反对

票数

3,105,600

3,105,600

比例（%）

8.2581

8.2581

弃权

票数

126,300

126,300

比例（%）

0.3359

0.33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付立新、姜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会于2025年

12月29日下午在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祥云道81号荣盛发展大厦十楼第一会议室召开。本

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
235名，代表股份1,551,292,1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769%，其中：参加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代表股份 1,500,163,1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0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30名，代表股份51,128,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759%。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231名，代表股

份51,148,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6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董事长耿建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7,724,76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08%；反对20,
741,9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71%；弃权2,825,4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581,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3.9240%；反对 20,741,9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5521%；弃权2,825,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4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婧雅、祝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5-119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上海数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珩科技”）75%股份，同时公司拟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数珩科技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如本报告期内本次交易未实施完成而延期至下一报告期，以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

务数据测算，可能会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如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则将会按照相关规则履行审议

及披露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

一停复牌》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A股股票于2025年9月17日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

不超过10个交易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9月1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

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
050）。

2025年9月2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2025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议案。同日，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A股股票于2025年9月30日开市起复

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9月 3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4、2025-055、2025-056、2025-057）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已积极协调相关中介机构进场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本次

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有序推进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审

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

交易方案、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方案，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或同意注册后方

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审批及最终取得批准或同意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中

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

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3496 证券简称：恒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3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处置公司及子公司所持江苏苏宁

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相关主体19项应收账款及4项其他应收款债权，通过京东拍卖平台

公告挂牌转让。转让的债权原值为30,899.34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27,542.10万元，已核销3,
357.24万元，账面价值 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2日和 2025年 12月 24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应

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38）及《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转让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债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41）。根据拍卖平台

显示的拍卖结果，前次拍卖均已流拍。

公司将于2025年12月30日12：00起至2025年12月30日16：00止（如发生自动延时的，

截止时间以延长后的结束时间为准）在京东网络资产竞价平台（网址http://zichan.jd.com）对上

述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债权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相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拍卖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金结构，改善财务状况，公司将业务经营中形成的19笔应收账款及

4笔其他应收账款，通过京东拍卖平台公告挂牌转让。本次拟转让的债权原值为30,899.34万

元，已计提坏账准备27,542.10万元，已核销3,357.24万元，账面价值0元。其中：应收账款债

权原值30,027.30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27,204.64万元，已核销2,822.67万元，账面价值0元；

其他应收款债权原值872.04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337.47万元，已核销534.57万元，账面价值

0元。

公司将于2025年12月30日12：00起至2025年12月30日16：00止（如发生自动延时的，

截止时间以延长后的结束时间为准）在京东网络资产竞价平台（网址http://zichan.jd.com）开展

公开竞价活动。本次拟转让的债权起拍价为4,998.56万元，保证金为1,500.00万元，增价幅度

为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最终交易价格以实际成交价为准。目前尚未签署交易协议，

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如果经公开挂牌程序确定的受让方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将按

照关联交易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本次拟公开挂牌转让部分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债权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挂牌转让公司部分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债权，有利于降低应收账款风险，加快

资金回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公司整体效益。

因上述拟公开挂牌转让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债权事项因交易对手等交易信息尚

未确定，公司目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整体影响，待最终签署协议

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通过京东拍卖平台公开挂牌转让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债权，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公开挂牌转让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债权拟在京东拍卖平台进行，交易对

象、成交价格等均存在不确定性，交易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宏观环境、市场条件、监管要求等不

可抗力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存在交易延期或无法完成的风险，后续推进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尚未确认受让方，公司无法判断是否涉及关联交易，如果经公开挂牌程序确定的受让方

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将按照关联交易履行相应的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3825 证券简称：ST华扬 公告编号：2025-142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债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时间：2025年12月29日（周一）14: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25年12月29日（周一）。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壹号园区A3座10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罗珏典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2日。

7、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3人，代表股份66,215,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04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0,258,9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3.584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7人，代表股份5,956,8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3199%。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8人，代表股份14,229,5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930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8,272,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610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7人，代表股份 5,956,83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199%。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见

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变更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198,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7%；反对

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212,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777%；反对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41%。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贾棣彦律师、张宇韬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科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301571 证券简称：国科天成 公告编号：2025-062

国科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9日 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并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四）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周志
（七）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32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88,151,7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52,280,000股的 53.409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2,795,5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52,
280,000股的49.050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1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5,
356,1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2,280,000股的4.3591%。

（九）公司除董事李小波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出席会议外，其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会议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案进行了表决，表决情况如

下：

（一）《关于修订〈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186,757,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87％；反对 1,345,
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53％；弃权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修订〈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186,741,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02％；反对 1,362,
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40％；弃权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修订〈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 186,760,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07％；反对 1,342,
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36％；弃权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转让资产一揽子交易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联股东成都高新未

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高新科技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已回避表决，该议

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654,326股。表决情况如下：

1.表决情况：

同意 3,503,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843％；反

对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01％；弃权5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56％。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503,9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843％；反对 9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01％；弃权 5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56％。

2.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该

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联股东成都高新未

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高新科技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已回避表决，该议

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654,326股。表决情况如下：

1.表决情况：

同意 3,483,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261％；反
对 1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69％；弃权 5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71％。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外，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483,5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261％；反对1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9％；
弃权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71％。

2.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该
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莉、曾亚西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会决议；
（二）本次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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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14:30
（2）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9日 9:

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至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
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邓建军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6、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97人，代表股份 6,871,950,7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6.478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97
人，代表股份6,871,950,7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78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93人，代表股份176,713,6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1.709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493人，代表股份176,713,6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95％。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的提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 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2,089,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065%；

反对 32,216,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311%；弃权 2,407,543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089,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0.4065%；反对 32,216,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311%；弃权2,407,5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24%。

表决结果：通过。

该提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会上对该项提案回避

表决，回避表决总股数为6,695,237,048股。

提案2.00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河钢乐亭钢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0,552,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370%；

反对 34,486,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157%；弃权 1,673,92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552,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9.5370%；反对 34,486,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157%；弃权1,673,9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表决结果：通过。

该提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会上对该项提案回避

表决，回避表决总股数为6,695,237,048股。

提案3.00 公司章程修正案（2025年12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851,688,7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51%；反对 11,662,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7%；弃权 8,
598,9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6,451,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8.5340%；反对 11,662,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99%；弃权8,598,9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6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熊孟飞、项颂雨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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